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尊享金账

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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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主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

合同”。 

【产品性质】 

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版）B（万能型）是万能型养老年金保险。万能保险

是指保险公司为每一保单设立个人账户，单独确定个人账户的结算利率和各项费用支出，定期

结算个人账户价值,保险利益直接与个人账户价值相关的人身保险产品。与传统寿险产品相比，

万能保险具有费用透明、保险金额可变、资金增值等特点，而且对个人账户价值设有保底利率。 

【万能保险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按保险合同

约定，保险公司在扣除一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保单账户，并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在收

益方面，此类产品为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保证结算利率。 

【万能险主要投资策略】   

万能险的投资坚持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原则，在保证

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力争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以中期债券配置为主，结合配

置大额协议存款等资产，确保收益的稳定增长。同时，注意保证账户的流动性和操作时机的选

择，控制系统性风险。 

【产品特色】 

1.收益稳健，安全保底：最低结算保证利率 1.5%，下有保底，收益有保证。  

2.复利累积，账户增值：账户价值复利累积，被保险人生存最高可一直累积到被保险人

105 周岁，实现长期增值。  

3.保单持续，享受奖励：若本主合同在保单持续奖励发放时点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5 个

保单周年日按前 5个保单年度已交保险费之和的1%发放保单持

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若本主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6个

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

已交保险费的 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被保险人出生满 28 天—75 周岁 

2.保险期间：保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保单周年日 

3.交费方式：趸交、追加、转入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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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年金 

在本主合同生效满五个保单年度后，自本主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起至本主合同

终止时止，若被保险人每到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将在该保单周年日按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

10%给付养老年金，但如果当时保单账户价值的 10%已超过本主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20%，则

我们将按本主合同累计已交保险费的 20%给付养老年金。我们给付养老年金后本主合同的保单

账户价值等额减少。 

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由您在投保本主合同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养老年金首次

领取日一经确定，在保险期间内不得变更。您可以选择以下任一时间作为本主合同的养老年金

首次领取日，但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不得早于第五个保单周年日： 

1.被保险人年满六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2.被保险人年满六十五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3.被保险人年满七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4. 被保险人年满七十五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5. 被保险人年满八十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根据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主合同终

止。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将按保险期间届满时本主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给

付满期保险金，本主合同终止。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以外的其他

权利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人； 

发生上述第（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主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保险

单的现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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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主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尊享金账

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条款中 “3.2 保险事故通知”、“4.5 合同效力中

止”、“6.1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6.3 年龄错误” 及部分“脚注释义”中标注突出的

字体内容。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满期保险金以及现金价值。 

【个人账户价值和利息】 

个人账户价值 

本合同有效期内，个人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我们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后将为您建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建立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等

于您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 

2.个人账户价值利息将按照本主合同约定计入个人账户。 

3.如果您申请个人账户价值部分领取，您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以及本公司收取的

部分领取手续费将于领取时从个人账户中扣除。 

我们将每个保单年度给您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告知您个人账户的具体信息。 

个人账户价值利息 

个人账户价值按我们公布的结算利率或最低保证利率累积。 

个人账户价值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结算。我们按本主合同每日二十四时的

个人账户价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个人账户价值利息，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个人账户价值

利息，并将该利息计入个人账户。 

1.在结算日零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

算利率所对应的日利率； 

2.在本主合同终止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最近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所对应的结

算日至本主合同终止日之间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本主合同最近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所

对应的日利率。 

【结算利率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 

每自然月第 1日为结算日。我们每月结合本公司万能保险单独投资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

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计算个人账户价值利息的最低年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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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主合同生效日起，本主合同个人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1.5%。 

【保险费的支付及初始费用的收取】 

保险费的支付 

本主合同的保险费分为以下三种： 

1.趸交保险费，您于投保时一次性向我们交纳的保险费； 

2.追加保险费，您可支付追加保险费，但您申请追加保险费必须符合申请当时我们的规定； 

3.转入保险费，您与我们约定的其他保险合同指定的保险费，或我们约定的其他转入形式。 

初始费用的收取 

您支付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后或转入保险费转入后，我们收取一定的比例作为初始费

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趸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初始费用占您支付的趸交保险费的 1.5%；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初始费用占您支付的追加保险费的 1.5%； 

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初始费用占您支付的转入保险费的 1%。 

【部分领取】 

1.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领取部分个人账户价值，但需满足如下条件： 

（1）被保险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 

（2）您每次申请的部分领取金额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相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元，并

且每个保单年度累计部分领取金额的比例不得超过已交保险费的 20%； 

（3）您剩余的个人账户价值不得低于我们规定的相应最低限额人民币 1,000 元。 

2. 若您在本主合同生效日后的前五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价值，我们将对

申请部分领取的个人账户价值收取一定比例的部分领取手续费，该手续费将直接从您的个人账

户价值中扣除。部分领取手续费为您部分领取金额的一定比例，第一至第五保单年度的部分领

取手续费比例分别为 3%、2%、1%、1%、1%。若您在本主合同生效满五个保单年度后申请部分

领取，我们不收取手续费。 

部分领取示例 

客户合先生，投保满一个保单年度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5000 元。合先生决定申请部分领

取个人账户价值 1500元，则： 

扣除部分领取金额 1500 元及 2%的部分领取手续费 30元，保单的剩余个人账户价值为： 

15000-1500-30=13470 元。 

【费用列表】 

费用项目 扣费时间 扣费方式 扣费标准 

初始费用 
保单生效日、追加保险费

时、转入保险费时 
从保险费中收取 

保险费的一定比例，详见“保险

费的支付及初始费用的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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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领取

（或退保）

手续费 

部分领取（或退保）时 
从个人账户价值

中扣除 

对本主合同生效满五个保单年

度后申请部分领取（或退保）不

收取部分领取（或退保）手续费；

对本主合同生效后的前五个保

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或退

保），我们收取部分领取（或退

保）手续费，详见“部分领取”

和“退保”。 

【保单持续奖励】 

若本主合同在保单持续奖励发放时点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5个保单周年日按前 5个保单年

度已交保险费之和的 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若本主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6个及之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

保单年度已交保险费的 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和交费金

额，自您签收本主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合同，需要

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 ，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

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合同即

被解除。 

【退保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退保 

犹豫期届满，您可申请解除本主合同。申请解除本主合同时，请您填写解除合同申请书并

向我们提供下列资料： 

（1） 保险合同； 

（2） 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我们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

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 

本主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本主合同的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的金额。本主合同的退

保手续费按个人账户价值乘以退保手续费率确定，第一至第五保单年度的退保手续费率分别为

3%、2%、1%、1%、1%。本主合同满五个保单年度后不收取退保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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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示例 

客户合先生，投保满一个保单年度后的个人账户价值为 10000 元。合先生决定申请解除合

同，则：按照 2%退保手续费率扣除退保手续费 200 元，合先生申请解除保险合同共可领取：

10000-200＝9800 元。 

【保单贷款】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您可以申请并经我们审核同意后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

申请日本主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扣除各项欠款后余额的 80%，且您每次申请贷款的金额及每次贷

款后个人账户价值净值均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0元，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个月，贷款利

率和还款方式按保单贷款申请书约定执行，计息方式为日复利。贷款利率由本公司分别于每年

的一月一日和七月一日确定并宣布。贷款本息在贷款到期时一并归还。若您到期未能足额偿还

贷款本息，则您所欠的贷款本金及利息将作为新的贷款本金计息。 

当未还贷款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本主合同个人账户价值时，本主合同的效

力即行中止。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月应当至少在公司网站公布一次当月的日结算利率和年化结算利率。 

本公司每年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客户可了解其万能账户的相关信息。 

保单信息查询：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合众电话中心（95515）、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等

多种渠道查询保单状况及结算利率信息。 

【利益演示】 

保单利益演示举例见：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保险利益与

个人账户价值演示。 

此演示假设保险期间的结算利率分别处于最低保证利率（1.5%年结算利率）和万能结息利

率(2.5%年结算利率)，且客户在保险期间内未发生部分领取的情况下，演示了每个保单年度扣

除的初始费用、保单持续奖励、该保单的保单年度末对应的个人账户价值、身故保险金、满期

保险金、当年度养老年金及现金价值的金额。 

该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

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

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利益演示： 

合先生（30周岁）为自己投保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保险期

间为保至 105 周岁，趸交保险费为 16000 元，没有追加保险费，养老金首次领取日为 60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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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保险利益与个人账户价值演示 

被保险人 30周岁/男/保至105 周岁/趸交/趸交保险费 16000 元/追加保险费 0元/养老金首次领取日 60周岁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保

单

年

度

末

年

龄 

趸交保

险费 

追

加 

保

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保单

持续

奖励 

进入个人账户的 

价值 

个人账户价值 

/身故保险金 
满期保险金 当年度养老年金 现金价值 

年初 年末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1 31 16000 0 16000 240 0 15760 0 15996 16154  0 0 0 0 15517 15669 

2 32 0 0 16000 0 0 0 0 16236 16558  0 0 0 0 15912 16227 

3 33 0 0 16000 0 0 0 0 16480 16972  0 0 0 0 16315 16802 

4 34 0 0 16000 0 0 0 0 16727 17396  0 0 0 0 16560 17222 

5 35 0 0 16000 0 160 0 160 17138 17991  0 0 0 0 16967 17811 

6 36 0 0 16000 0 0 0 0 17395 18441  0 0 0 0 17395 18441 

7 37 0 0 16000 0 0 0 0 17656 18902  0 0 0 0 17656 18902 

8 38 0 0 16000 0 0 0 0 17921 19374  0 0 0 0 17921 19374 

9 39 0 0 16000 0 0 0 0 18190 19859  0 0 0 0 18190 19859 

10 40 0 0 16000 0 0 0 0 18462 20355  0 0 0 0 18462 20355 

11 41 0 0 16000 0 0 0 0 18739 20864  0 0 0 0 18739 20864 

12 42 0 0 16000 0 0 0 0 19021 21386  0 0 0 0 19021 21386 

13 43 0 0 16000 0 0 0 0 19306 21920  0 0 0 0 19306 21920 

14 44 0 0 16000 0 0 0 0 19595 22468  0 0 0 0 19595 22468 

15 45 0 0 16000 0 0 0 0 19889 23030  0 0 0 0 19889 23030 

16 46 0 0 16000 0 0 0 0 20188 23606  0 0 0 0 20188 23606 

17 47 0 0 16000 0 0 0 0 20490 24196  0 0 0 0 20490 24196 

18 48 0 0 16000 0 0 0 0 20798 24801  0 0 0 0 20798 24801 

19 49 0 0 16000 0 0 0 0 21110 25421  0 0 0 0 21110 25421 

20 50 0 0 16000 0 0 0 0 21426 26056  0 0 0 0 21426 26056 

21 51 0 0 16000 0 0 0 0 21748 26708  0 0 0 0 21748 26708 

22 52 0 0 16000 0 0 0 0 22074 27375  0 0 0 0 22074 27375 

23 53 0 0 16000 0 0 0 0 22405 28060  0 0 0 0 22405 28060 

24 54 0 0 16000 0 0 0 0 22741 28761  0 0 0 0 22741 28761 

25 55 0 0 16000 0 0 0 0 23082 29480  0 0 0 0 23082 29480 

26 56 0 0 16000 0 0 0 0 23429 30217  0 0 0 0 23429 30217 

27 57 0 0 16000 0 0 0 0 23780 30973  0 0 0 0 23780 30973 

28 58 0 0 16000 0 0 0 0 24137 31747  0 0 0 0 24137 31747 

29 59 0 0 16000 0 0 0 0 24499 32541  0 0 0 0 24499 32541 

30 60 0 0 16000 0 0 0 0 22380 30154  0 0 2487 3200 22380 30154 

31 61 0 0 16000 0 0 0 0 20444 27817  0 0 2272 3091 20444 27817 

32 62 0 0 16000 0 0 0 0 18675 25661  0 0 2075 2851 18675 25661 

33 63 0 0 16000 0 0 0 0 17060 23673  0 0 1896 2630 17060 23673 

34 64 0 0 16000 0 0 0 0 15584 21838  0 0 1732 2426 15584 21838 

35 65 0 0 16000 0 0 0 0 14236 20146  0 0 1582 2238 14236 20146 

36 66 0 0 16000 0 0 0 0 13005 18584  0 0 1445 2065 13005 18584 

37 67 0 0 16000 0 0 0 0 11880 17144  0 0 1320 1905 11880 17144 

38 68 0 0 16000 0 0 0 0 10852 15815  0 0 1206 1757 10852 15815 

39 69 0 0 16000 0 0 0 0 9914 14590  0 0 1102 1621 9914 14590 

40 70 0 0 16000 0 0 0 0 9056 13459  0 0 1006 1495 9056 13459 

41 71 0 0 16000 0 0 0 0 8273 12416  0 0 919 1380 8273 12416 

42 72 0 0 16000 0 0 0 0 7557 11454  0 0 840 1273 7557 11454 

43 73 0 0 16000 0 0 0 0 6903 10566  0 0 767 1174 6903 10566 

44 74 0 0 16000 0 0 0 0 6306 9747  0 0 701 1083 6306 9747 

45 75 0 0 16000 0 0 0 0 5761 8992  0 0 640 999 5761 8992 

46 76 0 0 16000 0 0 0 0 5262 8295  0 0 585 922 5262 8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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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77 0 0 16000 0 0 0 0 4807 7652  0 0 534 850 4807 7652 

48 78 0 0 16000 0 0 0 0 4391 7059  0 0 488 784 4391 7059 

49 79 0 0 16000 0 0 0 0 4012 6512  0 0 446 724 4012 6512 

50 80 0 0 16000 0 0 0 0 3665 6007  0 0 407 667 3665 6007 

51 81 0 0 16000 0 0 0 0 3348 5542  0 0 372 616 3348 5542 

52 82 0 0 16000 0 0 0 0 3058 5112  0 0 340 568 3058 5112 

53 83 0 0 16000 0 0 0 0 2794 4716  0 0 310 524 2794 4716 

54 84 0 0 16000 0 0 0 0 2552 4351  0 0 284 483 2552 4351 

55 85 0 0 16000 0 0 0 0 2331 4013  0 0 259 446 2331 4013 

56 86 0 0 16000 0 0 0 0 2129 3702  0 0 237 411 2129 3702 

57 87 0 0 16000 0 0 0 0 1945 3415  0 0 216 379 1945 3415 

58 88 0 0 16000 0 0 0 0 1777 3151  0 0 197 350 1777 3151 

59 89 0 0 16000 0 0 0 0 1623 2907  0 0 180 323 1623 2907 

60 90 0 0 16000 0 0 0 0 1483 2681  0 0 165 298 1483 2681 

61 91 0 0 16000 0 0 0 0 1355 2473  0 0 151 275 1355 2473 

62 92 0 0 16000 0 0 0 0 1237 2282  0 0 137 254 1237 2282 

63 93 0 0 16000 0 0 0 0 1130 2105  0 0 126 234 1130 2105 

64 94 0 0 16000 0 0 0 0 1033 1942  0 0 115 216 1033 1942 

65 95 0 0 16000 0 0 0 0 943 1791  0 0 105 199 943 1791 

66 96 0 0 16000 0 0 0 0 862 1652  0 0 96 184 862 1652 

67 97 0 0 16000 0 0 0 0 787 1524  0 0 87 169 787 1524 

68 98 0 0 16000 0 0 0 0 719 1406  0 0 80 156 719 1406 

69 99 0 0 16000 0 0 0 0 657 1297  0 0 73 144 657 1297 

70 100 0 0 16000 0 0 0 0 600 1197  0 0 67 133 600 1197 

71 101 0 0 16000 0 0 0 0 548 1104  0 0 61 123 548 1104 

72 102 0 0 16000 0 0 0 0 501 1018  0 0 56 113 501 1018 

73 103 0 0 16000 0 0 0 0 457 940  0 0 51 104 457 940 

74 104 0 0 16000 0 0 0 0 418 867  0 0 46 96 418 867 

75 105 0 0 16000 0 0 0 0 382 800  382 800 42 89 0 0 

 

风险提示： 

（1）上表所演示的首年进入个人账户的价值是指以趸交保险费的形式缴纳的保险费，在扣除

1.5%的初始费用后所得数值； 

（2）上表中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本主合同最低保证利率 1.5%；上表中万能结

息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年结算利率 2.5%； 

（3）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

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4）上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为保单年度末账户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账户价值，第一至第

五保单年度的退保及部分领取手续费率分别为 3%、2%、1%、1%、1%。本主合同满五个保

单年度后不收取退保或部分领取手续费； 

（5）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6）上表中除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累计保险费、初始费用及年初进入个人账户的 

价值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7）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

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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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尊享金账

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条款为准。 

【客户权益确认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信赖并选择合众保险，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给您满意的回报！为维护您的合

法权益，请您在投保时详细阅读《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条款》

和《合众尊享金账户养老年金保险（2024 版）B（万能型）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下事项： 

（1）请您充分了解您所购买保险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交费状况。 

（2）自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

同，我们将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所交的保险费。 

（3）如果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按照条款规定只能领取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个

人账户价值。 

（4）如果您在保险合同生效后前五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按照条款规定会从您的

个人账户中扣除相应部分领取手续费。 

（5）请您仔细阅读理解本产品说明书“费用列表”及相关说明。 

（6）本保险具有一定的保底收益，保底收益以上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您须承担相应的

风险；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7）产品说明书及其他产品介绍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有关产品的说明、解

释、承诺或保证，如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8）按照《保险法》规定，您在投保时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

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如果您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于本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

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  

（9）在公司规定的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监护人）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投

保书、保单回执等）上，请务必亲笔签名。 

（10）如果您有不明之处请向我们业务人员咨询，或致电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15查询。 

 

再次感谢您选择合众保险！提升生命价值，创造幸福生活，合众和您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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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本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

性，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